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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8_AF_E7_89_B9_E5_c36_326892.htm （１９９６年８月１

０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

体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以下简称“推选委员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

本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

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推选

委员会全部由香港永久性居民组成，共４００人。其组成必

须具有广泛代表性，分为四部分人士，即：工商、金融界１

００人，专业界１００人，劳工、基层、宗教等界１００人

，原政界人士、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地区全国政协

委员的代表１００人。 第三条 推选委员会的成员应包括香港

地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香港特

别行政区成立前曾在香港行政、立法、咨询机构任职并有实

际经验的人士和各阶层、界别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士。 推选委

员会的委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推选委员会，并以个人身份履行

职责。 第四条 推选委员会委员必须符合以下资格和条件： （

一）年满１８周岁； （二）符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香

港永久性居民的资格和条件； （三）拥护“一国两制”方针

和基本法； （四）愿意履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筹委会有关

决定规定的推选委员会的职责，即推举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

和选举产生临时立法会议员。 凡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的人和虽未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但符合基本法第二十



四条规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的资格和条件的外籍

人，均符合上列第（二）项的规定，有资格和条件被提名为

推选委员会委员人选。 第五条 推选委员会组成的前三部分即

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劳工、基层、宗教等界的委员，按

照以下办法选举产生： （一）报名 凡有意从上述三个部分参

加推选委员会的人，应向其所属团体（政治团体除外）报名

；如未参加任何团体，则工商、金融界的人应向本行业内的

团体报名，专业界的人应向本专业内的团体报名，劳工、基

层、宗教等界的人应向本界别的有关团体报名。 报名人须填

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

参选人报名表》，并经接受报名的团体证明其属相应界别、

专业或行业内的人士。接受报名的团体必须是１９９６年１

月２６日筹委会成立前业已在香港依法成立者。 报名人须对

报名表内所填事项的真实性自行负责。如遇投诉报名人填写

资料不实的情况，筹委会可在必要时要求被投诉人自行举证

加以澄清或说明，并视情况决定是否取消被投诉人的候选人

资格。 上述报名表由接受报名的团体或报名人提交筹委会秘

书处香港办事处。 提交报名表日期自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５日

起至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４日下午１时截止。 （二）候选人的

提出 报名人名单由筹委会秘书处印发筹委会全体委员。筹委

会委员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各自从中提出推选委员会委

员人选建议名单。每部分的建议人选不得超过１００人。 主

任委员会议在筹委会委员所提推选委员会委员人选建议名单

的基础上，提出推选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主任委员会

议在提出上述候选人名单前，应充分考虑委员们的意见，但

不对任何人士是否进入候选人名单的原因作出解释。 主任委



员会议提出的推选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人数应多于应

选委员的名额，每部分的差额比例不少于２０％。 （三）选

举 主任委员会议分别提出前三部分的推选委员会委员的候选

人名单，提交筹委会全体会议选举决定。 选举采取无记名投

票的方法。 点票时，由筹委会委员推选的监票人员负责监票

，由秘书处工作人员统计各位候选人所得票数。每张选票所

选的各部分人数都等于或少于应选委员人数即１００名的有

效，多于应选委员人数即超过１００名的作废。 每一部分内

得票数名列前１００名者当选。如遇最后两人或两人以上票

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这些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

次投票，得票多者当选。 第六条 推选委员会第四部分的１０

０个名额中，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中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

身份的２６人全部为推选委员会委员。原政界人士和香港地

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分别为４０名和３４名。 第七条 原政

界人士和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中的推选委员会委员

按以下办法产生： （一）有意参加推选委员会的原政界人士

，可向原政界人士界别内的团体（政治团体除外）报名，也

可向前三部分内的团体报名，由这些团体中的任何一个团体

证明其身份；也可由筹委会委员联署提名原政界人士参选推

选委员会。 筹委会委员每５人可联署提名，每位委员参与联

署提名的人选总数不得超过３人。 报名参选的原政界人士及

其接受报名的团体或联署提名人应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参选人报名表》。 （二

）除上述提名办法外，原政界人士中的推选委员会委员的具

体产生办法与上列第五条的规定相同。 （三）香港地区全国

政协委员的代表中的推选委员会委员的产生办法由香港地区



全国政协委员自行决定。有意以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代表

的名义参加推选委员会的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应在提名

日期截止前向筹委会报名，由筹委会秘书处将名单汇总后交

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从中产生３４名推选委员会委员。 以

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代表的身份报名参加推选委员会的香

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应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报名表》。 第八条 具有多种界别背

景和身份的人士只能选择在某一个界别报名。 第九条 推选委

员会的委员在同一天内全部产生，产生时间、地点由主任委

员会会议决定。 第十条 在推选委员会前三部分和原政界人士

中的委员出现空缺时，可从相应部分未当选的候选人名单中

按得票多少依次递补。如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中的推选委

员会委员出现空缺，由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自行决定递补

。 第十一条 筹委会秘书处可依据本办法就有关事项的具体实

施作出说明和解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